（A类）

高建字〔2018〕27号              签发人：徐培华

对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15号建议的答复

刘英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农村气代煤消除安全隐患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我县将对气代煤工程镇办安全管理负责人和村居安全员进行安全用气培训，并在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进行全面宣传，确保安全使用天然气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二、燃气公司已在每镇办设立服务站，配备专职安全抢修队伍和巡线人员，公开服务热线，做好业务咨询、管道维护、安全巡查等工作，确保供气设施和用气安全。
  高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5月14日 
（联系单位：县住建局，联系人：李涛，联系电话：8176929）

抄送：县人大代表工作室
